104年屏東縣主委盃武術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主    旨：為響應政府提倡全民運動，發揚武術精神，增進國民
                身心健康培育優秀選手，代表屏東縣參賽，以創佳績。

二、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國武術總會、屏東縣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五、承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六、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8日（星期六）
              上午8時30分（裁判，隊伍報到）

              上午9時（開幕典禮）
七、比賽場地：屏東縣國武術訓練中心 
              (屏東縣竹田鄉連成路47-1號)
八、報名方式：地點：屏東縣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地址：屏東縣潮州鎮連興路101號

              電話：08-7885688、0932736186  傳真：08-7890409
              報名費用：套路個人賽及散手每人300元

              報名截止日：104年11月14日止
九、比賽項目：
一、競賽組別：

1、套路：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含大專院校)。

      2、散手：高中組、社會(大專)組。
二、比賽項目：
【男子組】
（一）(武術)競賽套路：(甲組、自選)(高中組、社會組)
(1) 長拳
(2) 南拳全能（南拳／南棍）。
(3) 太極拳全能（太極拳／太極劍）。
(4) 刀術、棍術全能(刀術／棍術)。
 (二) (武術)競賽套路：乙組套路(國小組、國中組)。

      (1)初級長拳 
      (2)乙組南拳 
      (3)乙組刀術 
      (4)乙組棍術
      (5)乙組劍術 
      (6)乙組槍術
      (7) 24式太極拳
      (8) 32式太極劍

 (三) (國術)傳統套路：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含大專)

(1) 南拳單練
(2) 北拳單練
(3) 內家拳單練
(4) 長兵器單練

(5) 短兵器單練

      (6) 雜兵器單練

 (7) 對練組 (含拳術、器械)    

 (8) 忠義拳單練
 （四）(武術)散手：（男子） 高中組、社會(大專)組
(1)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含52.00公斤）
(2)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56.00公斤）
(3) 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公斤至60.00公斤）

(4) 65公斤級：65公斤以下（60.01公斤至65.00公斤）

(5) 70公斤級：70公斤以下（65.01公斤至70.00公斤）
(6) 75公斤級：75公斤以下（70.01公斤至75.00公斤）

【女子組】
（一）(武術)競賽套路：(甲組、自選)(高中組、社會組)
(1) 長拳
(2) 南拳全能（南拳／南棍）。
(3) 太極拳全能（太極拳／太極劍）。
(4) 劍術、槍術全能(劍術／槍術)。
(5) 乙組套路(國小組、國中組)。

   (二) (武術)競賽套路：乙組套路(國小組、國中組)。

      (1)初級長拳 
      (2)乙組南拳 
      (3)乙組刀術 
      (4)乙組棍術
      (5)乙組劍術 
      (6)乙組槍術
      (7) 24式太極拳
      (8) 32式太極劍
   (三) (國術)傳統套路：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含大專)
(1) 南拳單練
(2) 北拳單練
(3) 內家拳單練
(4) 長兵器單練

(5) 短兵器單練

      (6) 雜兵器單練

 (7) 對練組 (含拳術、器械)    

 (8) 忠義拳單練
  （四）(武術)散手：（女子） 高中組、社會(大專)組

    (1) 48公斤級：48公斤以下 (含48公斤)
(2)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48.01公斤至52.00公斤）
(3)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56.00公斤）
(4) 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公斤至60.00公斤）

十、(武術)套路競賽辦法如下：

      1、武術競賽套路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通過最新之規定套路。

2、武術「甲組、自選全能」報名規定：高中組、社會組(含大專院校)：男、女組

3、「甲組、自選套路」：按運動員的指定項目總成績來獎勵全能名次。
4、武術乙組套路報名規定：國小組、國中組：男、女組。

需同時報名1項拳術、器械1項。
全能計分辦法：參加全能2項即可，按運動員的指定2項總成績來獎勵全能名次。
5、「自選套路」難度申請書，請於比賽當日繳交競賽組。
      6、「乙組套路」：長拳、南拳、太極拳、刀術、劍術、槍術、棍術以上選擇。
7、武術競賽套路，規定套路不符者，則不予評分。
8、國術傳統套路採用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最新修訂出版之規則。
9、每單位註冊男、女選手參加所有（套路）項目不限項次。
10、每單位註冊男、女選手參加所有（套路）項目不限人數。
11、國術套路器械規定(落地不彎，禁止使用武術專用器械)短器械規定(器械手握把不高過於頭部)。長器械規定(器械落地高度超過耳下)。雙器械、軟器械及其他器械為雜兵器類。
12、國術傳統套路不得演練亞運武術套路，違反者不予計分。
十一、散手競賽辦法如下：

1、比賽制度：採用單淘汰制（社會組，高中組每回合淨打兩分鐘，中間休息一分鐘、採用三回合，三戰二勝制。）

2、年齡規定：高中組散手選手須年滿16足歲，但未超過18足歲。社會組(大專)散手選手須年滿18足歲，但未超過35足歲。
3、註冊運動員之過磅不合規定者，不得參加比賽。

4、依照亞洲武術聯合會（WFA）規定，所有散手選手只能參加1個量級。

5、依大會規定時間過磅，過磅時男生以裸身著短褲，女生以著輕便服。

6、每單位註冊男、女選手參加（散手）項目不限人數。

十三、比賽規定：
1、選手應於出賽前30分鐘接受檢錄，準備出場競賽。 

2、套路選手須穿著武術表演服並自備兵器。
3、散手選手須穿著短袖上衣、短褲，並自備護具。(紅、黑各一套)
     4、散手選手必須穿戴大會規定的拳套、護頭、護胸、赤腳；穿著與比賽護具相同顏色之背心和短褲，護具(含護齒、護襠)，護襠必須穿在短褲內；武術套路選手須自備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規定之兵器。
十四、附則
    （一）如有抗議及申訴，必須在宣佈得分後三十分鐘內，由教
          練以書面向大會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伍千元整，如
          抗議生效將如數退還，若抗議無效則沒收保證金。

    （二）報名參賽之套路選手及教練，均由大會供應午餐。

    （三）參賽選手請攜帶國民身份證（未領身分證者可持學生證）
          備查，如無身分證件者即取消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四）比賽如遇有爭議，除規則有明文規定外，以裁判長之判決
          為終決。
    （五）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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